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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，1至7月，房地产业贡献入库税收67.25亿元，同比增

长60%；杭州房地产业税收对地方财政贡献率达29.64%。 地

方政府之所以对"卖地生财"情有独钟，乐此不疲，其重要因

素是我国现行分税体制设计不太合理，换言之，是由事权与

财权搭配不合理的财政体制造成的。在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

税制后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

降，从1993年的78%下降到2004年的42.7%；中央政府的财政

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，从1993年的22%上升

到2004年的57.2%。 但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

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，一直在70%左右的水平

上波动。也就是说，地方政府用43%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

撑了70%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，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

用68.4%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59.0%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

恰恰相反。 按照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，仅有营

业税、契税等税种可以由地方独享，所以，很多地方政府将

其作为最主要的财源培养目标，而对分享比例较低的增值税

所涉及产业，则表现得异常冷淡。譬如说，建筑业和房地产

业不仅会带来可观的营业税，其巨额利润还会带来丰沛的企

业所得税。此外，土地出让金、项目配套费也均归地方政府

所有。 正因如此，有很多地方政府，打着"经营城市"的口号

，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，不断扩张城市规

模，竭力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，以土地带来滚滚财源



。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竟占财政收入的70%，从此可见

一斑。 现在看来，要想扭转地方政府部门"卖地生财"的无序

状态，必须采取釜底抽薪之策，改革现行分税体制，比如，

对现行共享税的分配比例进行重新划分，适度提高地方政府

（增值税等税种）的分享比例，尤其重要的是，要尽早把营

业税纳入中央与地方的共享范畴，以此彻底扭转地方政府借

地生财的内在动力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